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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民初78号
杭州华清经贸有限公司、许政:本院受理原告叶

金元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
俶支行、杭州华清经贸有限公司、许政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908号

杭州炬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大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杭州炬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大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郑秋根、陈秋萍、陈光强金融
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2908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540号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李坚、孟列、夏
弘冰：本院受理原告周文仙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2民初4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3525号

林三海、鲍炅：上诉人李汪洋、杭州云脑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就（2020）浙0102民初3525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310号

杭州百司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林瑞良与被告杭州百司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102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书、敦促
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文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773号

顾桂琴：本院受理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诉被告顾桂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773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5月19日上午0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
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210号

吴敏会：原告孙健钰诉吴敏翔、你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628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235号

邓红英：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6235号原
告陈祖江与被告邓红英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调解中心法
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45号

应利杰、浙江青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1）浙0106民初945号原告钱华诉你们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69号

杭州全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969号原告夏顺香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催1号

申请人杭州华联商超贸易连锁有限公司因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00100041 23862983，
票面金额10000.00元、申请人杭州华联商超贸易连
锁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出票日
期2018年8月13日、出票行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115号

广州市悦枫优品化妆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湖南
旻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悦枫优品化妆
品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11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847号

余德荣:本院对原告兆享化妆品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诉被告余德荣、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84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余德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兆享化妆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费用共计35000元;二、被告余德荣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兆享化妆品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兆享化妆品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425元，减半收取713元，由原告兆享化妆品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63元，由被告余德荣负担55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94号

曹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滨江支公司诉被告曹梅、俞明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5月
24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18号

马兴豪:原告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马兴豪、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
民初47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43号

深圳市创铭瑞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被告深圳市创铭瑞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
民初40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2858号

杭州海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
训武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285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杭州海玛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训武
租金损失18500元；二、被告杭州海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训武公告
费6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1元，由被告杭州海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2948号

杭州楚海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春巨
诉你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原告诉讼请求（变更后）：1.判
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托管合同》；2.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租金15750元及利息（自2020年8月3
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8月1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1777.50
元、违约金9000元；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1日
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64号

丁兴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丁兴凤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2018
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物业服务费用
3452.8元、水费221.3元，上述费用3674.1元；支付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的日千分之六的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
违约金为8814.99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被告作
为梦琴湾佳苑小区5幢3单元1902室高层住宅业主，
该房屋面积为171.27平方米，根据2015年12月20
日的《物业服务合同》，原告尚欠2018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的物业服务费3452.80元、水费
221.30元，共计3674.10元。上述费用经过原告催
收，被告至今未缴纳。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
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75号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屠传亭美容美发店：本院受理
原告陈将诉你店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充值美容美发卡3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
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
2021年5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44号
孔祥成：本院受理原告胡卫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诉请及事实理由如下：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
3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二、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
3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被
告于2019年12月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和收据，确认
收到借款30000元，并约定还款日期。借期届满，被
告未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
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88号

张欢：本院受理原告高双祥诉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100000元；2.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分别于2020年10
月26日、2020年11月11日在中国银行手机APP中错
误打款给被告，共计100000元。原告无奈诉诸法
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8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4379号

杭州车银至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临安恒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大昌行汽
车服务（杭州）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车银至尚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12民初437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杭州临安恒
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2514元，减半收取125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073元，
合计2330元，由原告杭州临安恒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负担。原告杭州临安恒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不服判
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依法判令撤销杭州
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2民初4379号民事判
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判令两上诉人承担一审、
二审的诉讼费用。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2860号

崔宣民（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湘溪村下崔家）：
本院受理原告廖咏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12
民初2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下：被告崔宣
民、姚娬应归还原告廖咏梅借款90000元，支付利息
27540元（按月利率2%自2019年5月11日计算至
2020年8月20日，之后按LPR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
际付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果被告崔宣民、姚娬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04元，减半收取
1402元，由被告崔宣民、姚娬负担。原告廖咏梅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崔宣
民、姚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
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
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
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
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
知书》。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3510号

钱晓日：本院受理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千岛湖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27民初35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851号

杭州黑马拉链有限公司、查国贤:本院受理原告
建德市瑞钢建材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2020)浙
0182民初2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
州黑马拉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建德市瑞钢建材有限公司货款45170.65元，并支
付自2020年9月2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货款
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查国
贤对被告杭州黑马拉链有限公司的上述应付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65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115元，由被告杭州黑马拉链有
限公司、查国贤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3346号

吴昊：原告江逻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82民初3346
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吴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
原告江逻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1月6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2.案
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00元，由被告吴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3387号

方可平：原告徐樟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82
民初3387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方可平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樟清借款本金100000元，并
支付利息37215元（计算至2020年9月30日止，自
2020年10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15.4%另行计付）。2.案件受理费3460元，减半收取
17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80元，由被告方可平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635号

成洁、张彦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1）浙
0205民初635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
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541号

宁波宜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贝享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粟梅与被告宁波宜升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贝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0205民初45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一、宁波宜升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足张粟梅2018年
12月至2020年4月份工资6809.88元和补发2020年
5 月至 2020 年 8 月份工资 14188.84 元，合计
20998.72元；二、宁波宜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粟梅经济补偿金9000
元；三、宁波宜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张粟梅未休年休假工资1241.38元；
四、宁波宜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为张粟梅补缴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期间
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项目和金额由社保机构核准）；
五、上海贝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宜升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三、四项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张粟梅的其他仲裁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805号

薛常庆（公民身份号码：3501811992****
1794）：原告袁智敏与薛常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980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薛常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袁智敏损失 20 150元；二、驳回原告
袁智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薛常庆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 649元，减半收取 324.50元，由被告薛常
庆负担，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交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7号

胡颖（公民身份号码：4311281984****6860）：
原告梅本琴与被告胡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停运损失3200元（400元/天，8天）；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日10时
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5588号

王俊龙、徐喜琴：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俊龙、徐喜琴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558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46号

张小英、朱剑松、朱志桥：本院已受理原告易商
新程（杭州）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
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独任
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
24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41号

金安华、聂胡海：本院已受理原告易商新程(杭
州)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
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
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2021年5月24日下午14时15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39号

冯雨、龚诗艳、聂胡海：本院已受理原告易商新
程(杭州)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在审
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独任制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4
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937号

胡春梅、喻军、赵现志：本院受理原告易商新程
（杭州）有限公司与胡春梅、喻军、赵现志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5月20日8时4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82号

王晓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晓敏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7日15:30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81号

周如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周如荣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7日15:00在本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12号

李明：本院受理原告胡雄英与被告李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生效。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向本院申请再
审。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30号

江西亚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2021）浙0212民初1530号原告宁波市晟升钛制品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案件诉讼
须知、小额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283号

海宁市方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鲍旭成与被告海宁市方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请求被告支付加工
款114543.8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
9月22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
2021年2月2日为人民币3043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0
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